
敏實科技大學 
 

 

1. 目的： 

 
為鼓勵本校在校生，依所學專長及興趣考取職業證照，以提升學生技術水準及就業能
力，特訂定大華科技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申請之作業程序，以達統一作業之
依循。 

2. 範圍： 

本校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之申請，均參照本程序書之作業程序辦理。 

3. 定義： 

職業證照： 

係指政府機關、政府委託機構、財團法人核發之職業證照及語言鑑定、電腦資訊相關
認證證照。 

4. 權責： 

4.1 申請： 

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生 

4.2 審查： 

本校研究發展處、會計室 

4.3 核准： 

由各權責主管核准 

4.4 發放獎勵金：
總務處出納組 

4.5 核准名冊列檔： 

本校研究發展處管理、維護 

5. 流程： 

參見「流程圖」 

6. 內容： 

6.1 申請資格： 

凡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生，於在校期間取得職業證照正本者，可依「大華科技
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辦法」(AIO-3-752-01-01)之規定提出申請。 

6.2 申請時間及程序： 
在校生獲取得職業證照正本後，隨時到學校網頁之日、夜間部學生個人資訊系統進
入，登錄並列印「在校生考取證照獎勵申請書」（AI0-4-752-01-01)，貼妥職業證照
正反面影本乙份，完成後送研究發展處審查。 

6.3 受理審查程序： 
本校研究發展處將於每月月底彙整、審查、登錄及造冊，呈 校長核定後公告獎勵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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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核撥證照獎勵金時間： 

總務處出納組於每月結案後之次月，公告核撥職業證照獎勵金日期。 

6.5 職業證照獎勵金核發標準： 
依據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編印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職校學校
類科對照表」（AIO-3-752-01-02)之證照級數（含新增職類證照），及本校就學補助金
委員會會議通過之「語言鑑定、電腦資訊等證照資料表」（AIO-3-752-01-03），並依
下列標準核發：甲級證照獎勵金叁仟元、乙級證照獎勵金壹仟貳佰元、丙級證照獎
勵金肆佰元、其他級證照獎勵金貳百元。 

6.6 證照獎勵金之預算編列，由本校所提撥之 3%就學補助金項下支應。 

7. 相關程序與參考文件： 

7.1 大華科技大學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辦法(AIO-3-752-01-01) 

7.2 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職業證照與職校學校類科對照表 

(AIO-3-752-01-02) 

7.3 大華科技大學語言鑑定、電腦資訊等證照資料表(AIO-3-752-01-03) 

8. 相關表單： 

8.1 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金申請書(AI0-4-75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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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考取職業證照獎勵作業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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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就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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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處  ◻ 納組 

 

1. 申請書 

2. 簽呈 

3. 獎勵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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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就業組 
1. 裝訂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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